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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发〔2012〕96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征收补偿费

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确保芒市建设项目用地土地征收工作顺利实施，妥善解决征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土资源厅关于公告实施〈云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试行）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09〕69号）和《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建设用地果树补偿标准的通知》（潞政发〔2008〕149号）等精神，依法合理确定我市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标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将芒市建设项目用地土地征收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调整通知如下：

一、征地补偿范围

芒市11个乡镇、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

二、征地补偿原则

（一）坚持服从大局原则。涉及土地征收范围内的群众必须树立大局意识，服从和服务于项目建设，不得因征地补偿问题影响项目建设。

（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征地补偿按照补偿标准以实际数量为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调整数量和补偿标准，严禁弄虚作假。

（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涉及土地面积的丈量，地面附着物数量的测算、评估，必须遵循科学的计算方法依法实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四）坚持依法办事原则。征地补偿工作必须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补偿。

三、征地补偿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标准

	区域编号
	地类
	年产值标准（元/亩）
	倍数
	平均补偿标准（元/亩）
	区域范围

	一类区
	水田
	平田
	2203


	26
	57278
	勐焕街道办事处

芒市镇
风平镇

	
	
	梯田
	
	25
	55075
	

	
	
	望天田
	
	23
	50669
	

	
	旱地
	平旱地
	
	23
	50669
	

	
	
	梯地
	
	21
	46263
	

	
	
	坡旱地
	
	20
	44060
	

	
	
	轮歇地
	
	18
	39654
	

	
	菜地
	
	30
	66090
	

	二类区
	水田
	平田
	2124
	19
	40356
	遮放镇
芒海镇
轩岗乡
勐戛镇
江东乡

	
	
	梯田
	
	18
	38232
	

	
	
	望天田
	
	16
	33984
	

	
	旱地
	
	16
	33984
	

	三类区
	水田
	平田
	1545
	19
	29355
	西山乡
三台山乡
中山乡
五岔路乡

	
	
	梯田
	
	18
	27810
	

	
	
	望天田
	
	16
	24720
	

	
	旱地
	
	16
	24720
	


（二）临时用地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原则上按两年一次性补偿，超过一年不满两年的按一年计算补偿，临时用地的补偿标准：水田每年2000元/亩，旱地每年1000元/亩，林地每年500元/亩。
（三）青苗补偿标准

	名称
	类   别
	补偿标准（元/亩）
	备注

	水稻
	　
	1000
	　

	玉米
	水田
	800
	　

	
	旱地
	500
	　

	
	甜脆玉米
	1200
	　

	小麦
	　
	600
	　

	甘蔗
	水田
	一耕
	2120
	　

	
	
	二耕
	1480
	　

	
	
	三耕
	1080
	　

	
	旱地
	一耕
	1720
	　

	
	
	二耕
	1080
	　

	
	
	三耕
	680
	　

	薯类
	马铃薯
	1000
	　

	
	红  薯
	500
	　

	
	木  薯
	500
	　

	
	薯  蓣
	1年期1000元/亩，2年期2000元/亩，3年期及以上3000元/亩
	　

	豆类
	　
	300
	　

	蔬菜
	　
	1000
	　

	花生
	　
	400
	　

	叶菜类
	　
	1200
	菠菜、芹菜、大白菜、圆白菜、油菜

	瓜菜类
	　
	1500
	黄瓜、四季瓜、南瓜

	西（甜）瓜
	大棚西瓜
	1800
	西甜瓜、西瓜

	块根、块茎
	　
	1000
	萝卜、胡萝卜

	茄果菜类
	　
	1000
	茄子、西红柿

	葱蒜类
	　
	1500
	大葱、蒜头

	菜用豆类
	　
	1500
	四季豆、豇豆

	藕
	　
	2000
	　

	香菜
	　
	1000
	　

	空心菜
	　
	1000
	　

	菠萝
	　
	320
	　

	香料烟
	　
	1900
	　

	红土晒烟
	　
	2000
	　

	烤烟
	　
	2000
	　

	灵芝
	　
	16000
	　

	老缅芫荽
	　
	3000
	　

	薄荷、香柳
	　
	2000
	　

	姬松茸
	一年110元/平方米，二年77元/平方米，三年44元/平方米

	牧草
	臂形草
	1800
	　

	
	王草
	3000
	　

	
	黑麦草
	1500
	　

	
	人工草地
	1200
	　


（四）其它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

	序号
	名称
	株行距（距）
	单位
	初种

(元)
	未结果树（元）
	结果树（元）
	高产结果树（元）
	其他

	
	
	
	
	
	1年

以上
	2年

以上
	3年

以上
	本地

品种
	优质

新品种
	本地

品种
	优质

新品种
	

	1
	柠檬
	3×3.5
	株
	3
	10
	20
	30
	
	40
	
	50
	

	2
	香（芭）蕉
	3×2.5
	株
	3
	吸芽：1
	
	
	10
	20
	
	
	

	3
	桃（李）
	3×3.5
	株
	8
	20
	30
	
	40
	60
	80
	150
	

	4
	番木瓜
	3×1.5
	株
	2
	
	
	
	10
	15
	15
	20
	

	5
	缅桃
	3×2.5
	株
	5
	15
	20
	
	25
	30
	
	
	

	6
	芒果
	4×5
	株
	5
	10
	15
	25
	30
	
	
	
	

	7
	羊奶果
	4×5
	株
	3
	5
	10
	15
	10
	30
	35
	50
	

	8
	葡萄
	
	株
	3
	5
	10
	
	10
	30
	35
	50
	

	9
	龙眼
	3.5×4
	株
	5
	15
	25
	35
	
	100
	
	200
	

	10
	荔枝
	3.5×4
	株
	5
	15
	25
	35
	
	100
	
	200
	

	11
	菠萝蜜
	4×5
	株
	5
	25
	35
	50
	90
	
	200
	
	

	12
	柚子
	3×3.5
	株
	5
	15
	25
	35
	40
	60
	60
	80
	

	13
	甜杨桃
	3.5×4
	株
	5
	15
	25
	30
	
	80
	
	200
	

	14
	柑桔
	2×1.5
	株
	5
	10
	20
	
	
	30
	
	50
	

	15
	毛叶栆
	3.5×4
	株
	5
	15
	25
	
	
	80
	
	150
	

	16
	石榴
	2.5×3
	株
	5
	10
	15
	25
	
	35
	
	50
	

	17
	枇杷
	3.5×4
	株
	10
	15
	25
	35
	
	80
	
	150
	


	序号
	名称
	株行距（距）
	单位
	初种

(元)
	未结果树（元）
	结果树（元）
	高产结果树（元）
	其他

	
	
	
	
	
	1年

以上
	2年

以上
	3年

以上
	本地

品种
	优质

新品种
	本地

品种
	优质

新品种
	

	18
	酸角
	
	株
	
	10
	20
	30
	40
	
	80
	
	

	19
	樱桃
	3×3.5
	株
	
	20
	30
	40
	
	60
	
	150
	

	20
	柿子
	3×3.5
	株
	
	15
	25
	35
	60
	60
	80
	80
	

	21
	杨梅
	3.5×4
	株
	
	25
	35
	47
	
	100
	
	200
	

	22
	梨
	4×5
	株
	
	15
	25
	35
	80
	
	200
	
	

	23
	坚果
	4×7
	株
	
	20
	30
	40
	
	100
	
	200
	

	24
	帕哈
	
	米
	
	
	
	
	
	
	
	
	5（元）

	25
	杨酸茄
	
	株
	
	5
	10
	
	15
	
	
	
	

	26
	刺五加
	
	米
	
	
	
	
	
	
	
	
	10（元）

	27
	印度刺
	
	米
	
	
	
	
	
	
	
	
	5（元）

	28
	涮涮辣
	
	株
	
	
	
	
	
	
	
	
	50（元）

	29
	板栗树
	4×5
	株
	5
	15
	35
	
	
	

	30
	核桃树
	8×8.5
	株
	5
	20
	50
	
	
	

	31
	八角树
	3×4
	株
	3
	10
	30
	
	
	

	32
	草果
	
	棚
	
	3年内（含3个）20元，3年以上50元。
	
	
	

	33
	咖啡
	0.8×1.7
	株
	
	10
	20
	
	
	

	34
	茶叶
	0.25×1.33
	亩
	初种（1年以下）1000—1500元，套种（1年以上）3000元，净种（1年以上）4000元。

	35
	橡胶
	3×7
	株
	40
	1年100
	2年200
	3年260
	4年320
	5年380
	6年440
	7年500
	7年及以上


（五）征占用林地补偿标准

	类别
	名称
	类型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贵重

树种
	红豆杉、云南石梓、楸木、柚木等
	胸径5厘米
	株
	30
	人工林超过林业种植规程规定株数的，按规程规定株数计（西南桦176株，水冬瓜167株，杉木222）；不足的按实标株数计。毛（麻）竹需高3米、胸径5厘米以上

	
	
	胸径5-15厘米
	株
	55
	

	
	
	胸径16厘米以上
	株
	100
	

	一般

树种
	西南桦、杉木、水冬瓜等
	1年期3元/株，2年期4元/株，3年期7元/株，4年期9元/株。胸径5-10厘米15元/株，11厘米以上25元/株。
	

	竹类
	大竹
	
	棵
	12
	

	
	埋桑竹
	
	棵
	10
	

	
	埋啦竹
	
	棵
	8
	

	
	毛（麻）竹
	
	棵
	8
	

	
	荆竹
	
	棵
	1.5
	

	
	幼竹
	1至2年期20元/棚，3年以上未成材的40元/棚。
	

	林地
	
	林地补偿费
	亩
	5000
	天然林含林地上的杂木，含安置补助费

	林木
	
	天然林
	亩
	2000
	指建设时损坏的林木，含安置补助费

	
	
	人工林
	亩
	3000
	

	苗圊
	
	营养袋苗
	亩
	4000
	含安置搬运

	
	
	地上播种苗
	亩
	10000
	

	经济林地
	按承包合同内的用地属性和所在区域的地类补偿标准补偿


（六）坟墓迁移补偿标准

	类  型
	迁移费
	坟地购置费
	合计（元）

	土坟单坟
	1000
	2000
	3000

	土坟双坟
	2000
	3000
	5000

	砖（毛石）砌坟单坟
	1500
	2000
	3500

	砖（毛石）砌坟双坟
	3000
	3000
	6000

	五面石砌坟单坟
	2500
	2000
	4500

	五面石砌坟双坟
	5000
	3000
	8000


四、社会保障费用标准

被征地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费用按潞西市人民政府公告第30号文件执行。

五、相关事项

（一）本《补偿标准》自印发之日起，严禁在征收土地范围内抢栽抢种各种青苗、农作物和经济林木，建盖各种建筑物，抢栽抢种抢建的，一律不予补偿。

（二）本《补偿标准》于2012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原市政府下发与本通知有抵触的相关文件同时停止执行。

（三）本《补偿标准》由市征地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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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一二年四月一日

主题词：经济管理  土地征收  安置  标准调整  通知
───────────────────────────────────────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
    发：市监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业局、林业局、国土资源局、民政局、工业园、法制办。
                                         （共印30份）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4月1日印发

───────────────────────────────────────

  打印：郑香红                             对：杨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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